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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與重選董事有關之安排

茲提述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均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
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、股東週年大會通告（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及代表委任表格（「代表

委任表格」）以及二零一六年年報（「年報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於本公司訂於二

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考慮建議重選周

雨龍先生（「周先生」）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。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

月一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周先生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。

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誠如通函及年報所披露，周先生願意於股東週年大會重選連任非執行董事。

誠如該公佈所披露，於寄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通函後，周先生為處理個人業務

而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。由於周先生已辭

任，董事會不會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第2 (i) (a)項普通決議案「重選周雨龍先生為本

公司非執行董事。」供股東考慮及批准。董事會並無建議另選非執行董事以接替

周先生。

除上述者外，通函、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全部資料及內容（包

括但不限於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）維持不變。除不會就第2 (i) (a)

項普通決議案進行投票或點票外，代表委任表格仍然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許志峰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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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許志峰先生、劉敏先生、周國華先生、

葉德賢先生及王靖安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陳信義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汝佳

先生、黃達仁先生及諸燕舟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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